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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府核發附有照片、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等足以證明其身分及年齡之證件者，

得購買敬老票；愛心票，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國民及其監護人或必要之陪伴者一人，得購

買愛心票。惟購買敬老票、愛心票者，依法需登錄旅客資料，無法於自動售票機發售，如

需購買此二種車票旅客，必須持優待身分證明文件至車站售票窗口或本公司合作之便利商

店購票或取票。 

四、換言之，高鐵公司對於擁有敬老票與愛心票資格的民眾，因為必須登錄查驗旅客資料，所

以無法上網訂票、自動售票機購票或利用手機通關，致使民眾必須上下來回車站售票窗口

與月台，徒增年老長者與身心障礙者在購票時的行動不便與面對列車即將進站的徬徨與窘

迫。鑑於此，高鐵亦應重新思考便民政策，以車上驗票或監控系統防止民眾假冒身分購買

優待票。 

（一二八）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每遇豪雨，我國多數地區便面臨淹水

、土石流等災情，造成災民生命、財產危害及農作、經濟之

重大損失。政府現今雖每年編列鉅額預算，但相關執行、管

理機關權責卻劃分不清、協調連繫不足，採分縣市、分段治

理，缺乏整理及生態觀念，相關法令疊床架屋、管理事權分

散，本席呼籲政府檢討現行治水機制及規劃，並研擬由行政

院整合不同部會，提出完整的治水政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台灣地形特殊，順著中央山脈而下的大小溪流，水勢湍急且水道不長，雨季時儲存不了水

，各大水庫偏偏又遇上經年累月土石沖刷，蓄水量嚴重減損，因此每每遇雨成災，五月十

九日的豪大雨才剛造成大台南市水淹成河。才未及半月，豪大雨又讓中部以南各縣市飽受

淹水之苦。治水防洪預算已編列，地方父母官有責任，中央政府也無可卸責。 

二、去年水災，造成農業損失金額高達一億五千萬元，今年五月的豪雨，又造成農損五千多萬

元，六月十日的豪大雨，必定又要造成農業巨大損失。政府表示要檢討新舊排水設施的銜

接問題，然而，政府總是在事情發生後才要「檢討」，除了當年編列的八年八百億治水防

洪預算、每年各級政府也編列巨額預算，究竟這些人民血汗錢用到哪裡？成效又為何？ 

三、台灣因國土監測資料不足及法令法規不完備，導致重大災害不斷，未來深層塌陷問題一定

會再發生，國內水庫逐漸壅塞，且未來幾乎不可能再新建水庫的情況，再過 10 年、20 年，

水資源問題也會變得很嚴重。 

四、目前的政府組織與運作方式，無法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要解決水患問題，內政部長

李鴻源認為當前水患問題必須跳脫落伍的「治水」及防洪工程技術思維，以土地管理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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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間利用以及變更政府政策方式減輕水患。 

五、本席認為，解決水患宜提高層級，應該由行政院整合更多不同專業部會共同參與。政府現

今雖每年編列鉅額預算，但執行機關、水資源機構權責卻劃分不清、協調連繫不足，採分

縣市、分段治理，缺乏整理及生態觀念，相關法令不應疊床架屋、管理事權也應該統一。 

（一二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北市校園發生外聘教練性侵學生案，

顯示現行校園安全仍有漏洞，要求行政院全面清查各級學校

兼任、外聘教師是否有前科記錄，並對受害學生進行心理諮

商輔導，同時要求教師應該教導學生如何自保，事前預防及

事情發生後應有之處理及通報方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北市某國中昨驚傳外聘的胡姓壘球男教練，平日在教會當管理員卻假借牧師之名，涉嫌

性侵至少 12 名國中小男學生。胡教練平日在教會服務，學校老師稱他「胡牧師」，熟識他

的學生更叫他「胡爸」，但他卻假藉關懷名義，經常透過烤肉活動，或給零用錢方式，將

學生帶到教會，不僅多次撫觸學生下體、幫學生「打手槍」，甚至對學生「口交」及「肛

交」，經該校統計目前已有 10 多個學生受害。事發後教育部長表示「痛心疾首」，「禽獸

不如」4 字也不足以形容狼師的惡行。監察院也啟動調查，追究主管機關有無違失。 

二、台中、花蓮過去都傳出重大校園性侵案件，卻無法遏止類似案件發生，顯示校園內性別平

等教育沒落實，學生對身體自主權認識不足，加上缺乏求救機制、親子關係又疏離，才會

造成校園性侵案件一再發生。一旦發生性騷擾或性侵事件，孩子心生恐懼，當下無法判斷

自己的感覺是否真實而產生混淆，有的孩子則會覺得自己太敏感或想太多，不知應該跟誰

說，會質疑「誰才能幫助我？」或「誰會相信我？」因此錯失求救機會。 

三、老師與學生的關係，是上和下的關係，檢警偵辦這種案件多以利用權勢性交罪論罪，法定

刑度為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被害人未滿 14 歲，則以加重強制性交罪論罪，依法

可處加害人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輕。但法界同時指出，校園犯罪預防，靠的是校園

自治及宣導，校園性侵案件會曝光，都是因學生向師長反映後再通報社工、警政單位後，

外部力量才會介入，基本上，檢警難得主動發掘校園犯罪，尤其是屬於隱密性質的「一對

一」犯罪模式。 

四、為人師表利用職務犯下性侵害案，如查有犯罪實據，檢察官多會從嚴查辦，甚至如果涉案

人有犯罪癖好，還會祭出預防性羈押手段避免再有人受害，不過，現代學生接受新知識的

能力強，有些國中、高中職學生會以誣告老師為手段，讓老師捲進官司，相關案例也時有

所聞。因此，偵辦校園內性侵案件，檢警要追訴犯罪之前，必須掌握確實的證據，例如協

助被害人取得驗傷證明及蒐集必要的人證、物證，才不會落入誣告圈套，誤入人於罪。 

五、本席針對此次北市校園發生外聘教練性侵學生案，顯示現行校園安全仍有漏洞，相關案件


